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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乡村教育振兴被赋予重要使命。其中，优化乡村文化资源，

促进经济社会和教育学科的协同发展，依赖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本文将从乡村教育振兴

背景下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适切性、现状、困境与纾解方略等方面，探索乡村教育振兴中知识产权法律

保护的重要意义和实践途径。研究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从强化知识产权教育、健全

法律服务体系、推动创新成果的应用转化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措施这四个方面综合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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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s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vi-
talis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has been given an important mission. Among them, the optimisation of 
rur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romotion of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ety and ed-
ucational disciplines depend on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rational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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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In this paper, we will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ways of legal protection of intel-
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education revitalis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rele-
vance, status quo, dilemmas and relief strateg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of non-
heritag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education revitalisation. 

 
Key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ural Education Revitalis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乡村振兴必然要求乡村教育振兴[1]。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持续深化，乡村教育作为驱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其振兴路径正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

乡村教育振兴的多元化探索实践中，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显得尤为关键。这不仅直接关系

到教育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更是促进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保障乡村教育成果有效转化的重要基石。本文

聚焦于乡村教育振兴这一宏观背景，旨在深入探讨如何通过知识产权法律手段，有效保护乡村教育中的创

新成果，特别是以木艺作品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为乡村教育的全面振兴注入新的活力与动能。 

2. 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适切性 

2.1. 非遗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目的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环节，教育在其中具有

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振兴乡村教育既是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延续，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2]。
“乡村教育振兴是为了解决农村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教育公平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而推出的一系列综合性的计划或行动……乡村教育……是乡土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其‘乡土性’
蕴含于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的天然联系之中，是从乡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孕育而出的。” 
[3]非遗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发展是实现乡村教育振兴的关键环节。因此，在乡村

振兴宏观背景下，加强非遗文化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促进非遗保护的

重要手段，其核心在于对智力劳动成果进行保护，旨在激励创新，促进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利用。然

而，在非遗这一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保护中，知识产权制度面临了两组核心矛盾：一是私权与公益

的矛盾，二是经济价值与文化属性的矛盾[4]。尽管知识无法直接通过经济价值来丈量，且知识垄断可

能影响公众使用效率，但知识产权制度的构建有着更高的价值目标：保护社会需要承认和保护的公共

利益，促进知识的创造与传播。赋予权利人以知识专有权，本质上是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旨在通过激

励创新来推动社会进步。 

2.2. 非遗与知识产权客体重合 

技术的发展使部分知识产权能够直接受到法律制度的保护，推动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与演变[5]。
随着技术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动态调整其保护范围，并基于知识信息的“创造性”特

征，适度扩大保护领域，为非遗技术改进信息的有效管理和利用提供了基础。非遗是特定群体经过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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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与积累所形成的智慧结晶，其中许多非遗客体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存在重合，从这一点来看，非

遗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条件。非遗虽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但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既在传统

文化基础上植根，又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展现出显著的创新性。此外，“产权”指权利人依法支

配其财产的权利，未经许可他人不得擅自使用，由此可见，知识产权制度对非遗的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2.3. 非遗的经济价值 

非遗因其经济价值，可以转化为具有市场潜力的产品，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然而，为了在获取

经济效益的同时维护其内在价值，需要通过法律制度进行规范与调整。由于非遗具有经济属性，地方政

府在推动非遗项目开发时，往往导致文化资源流失，并引发相关民事纠纷。对此，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

法律法规，以遏制不当开发对非遗的破坏。经过多方调研，发现通过知识产权保护非遗是一种可行的方

式。例如，为非遗申请专利，可以有效防止其被滥用或过度开发。 

3. 乡村教育振兴背景下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3.1. 立法保护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正逐步融入市场洪流，转变为丰富多彩的文化产

品及至庞大的文化产业。然而，这一转型过程中，非遗也面临着侵权频发与过度商业化利用的双重挑

战，侵权事件层出不穷，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复杂而严峻的挑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创新

与完善显得尤为迫切。自 2004 年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

非遗的有效保护便成为了政府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

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为非遗保护提出了更为具体与明确的要求。

通过不断的立法探索与司法实践，非遗保护领域内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逐渐达成共识，并得到了深

入的研讨与实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非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地方立法在保护非遗知识产权

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也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带来

了不小的挑战。 

3.2. 行政保护 

我国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精心划分为十大类别，这一细致的分类无疑揭示了非遗

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集与高度的重叠。这些代表性项目名录，不仅彰显了我国在

非遗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方面的坚定决心与实际行动，同时也为各级政府提供了实施行政支持与保护的

重要参考与依据。《非遗法》的正式颁布与实施，无疑是我国在非遗行政保护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标

志着我国在非遗保护工作上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的突破。然而，尽管该法已明确规定由地方文化主管

部门承担起非遗行政保护的重任，但在具体职责范围的界定上却显得相对模糊与笼统。这种职责上的

不明确，往往导致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形成清晰的分工与协作，进而使得执法力度大打折扣。行

政执法在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主动出击，严厉打击各种破坏非遗

的违法行为，还能够迅速响应，及时制止侵权行为，并对违法者进行应有的惩罚，从而有效保障非遗权

利人的合法权益。 

3.3. 司法保护 

近年来，非遗保护面临的挑战日益复杂多变，单纯依赖行政管理措施已难以为其提供全面而充分的

保障。在实际操作中，司法实践在处理非遗相关案例时，越来越多地借助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这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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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不仅彰显了从私法视角保护非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也为我们探索非遗保护的新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启

示。在司法实践中，利用知识产权法保护非遗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做法，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保

护体系，常见的有非遗的著作权保护、非遗的商标权保护、非遗的专利权保护以及非遗的商业秘密保护。 

4. 乡村教育振兴背景下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困境 

4.1. 保护意识淡薄 

在乡村地区，师生及家长对于知识产权的认知普遍匮乏，缺乏必要的保护意识，这一问题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非遗)的保护上尤为凸显。尽管认同并传承传统文化是彰显文化自信的关键，但现实情况却令人

担忧：一些富含文化价值与经济潜力的非遗项目，如浙江省宁波市东吴镇的木艺技艺，作为当地的文化

瑰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然而，由于相关部门对非遗项目的保护

力度不足，非遗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难以得到有效实施，进而影响了木艺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更令人遗

憾的是，乡村地区的师生及家长往往对非遗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也不了解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认知上的缺失，无疑加剧了非遗资源的流失和滥用风险。 

4.2. 法律规制不足 

在乡村教育振兴过程中，利用当地特色文化打造品牌课程成为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东吴镇的“木

艺坊”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木艺坊”的学生们，在专业指导下，亲手设计并制作出各式各样的木工

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他们创新精神的体现，也是非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动展现。然而，由于非遗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制尚不完善，非遗文化作品在商业化运作、品牌打造等方面面临着被侵权的风险。

一旦作品被未经授权的复制或传播，不仅创作者及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将受到损害，非遗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也将受到严重威胁。除了木艺作品，非遗表现形式多样，尽管各地方进行了完善的立法，但是地方

立法规则不详，概念模糊，实操性低，难以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保驾护航。 

4.3. 法律资源匮乏 

乡村地区的法律服务体系尚不健全，这是导致非遗知识产权保护困难重重的原因之一。由于法律服

务资源的匮乏，乡村地区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面缺乏有效的渠道和机制。当非遗传承人遭遇侵权行为

时，他们往往难以找到专业的法律机构或人员来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这不仅使得非遗传承人的合法权

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侵权行为的滋生与蔓延。同时，乡村教育资源有限的问题

也加剧了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难度。由于教育资源的匮乏，乡村地区在知识产权的申请和维护方面往往

力不从心。一方面，乡村地区缺乏专业的知识产权申请机构和人员，导致非遗作品的专利申请、商标注

册等流程繁琐且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由于资源有限，乡村地区难以投入足够的资金和时间进行知识产

权的维护和监管，使得非遗作品在市场上的权益保护变得尤为艰难。 

4.4. 创新成果转化难 

乡村教育的创新产出，尽管蕴含深厚的文化意义与创新潜力，却难以顺利转化为经济效益，主要困

境在于缺乏完备的市场运营框架。受限于乡村市场信息的不流通和资源稀缺，这些创新成果难以找到恰

当的市场定位及推广途径，难以充分展现其经济价值。此外，非遗文化的传承路径不畅，信息传递与技

艺传授受到制约，导致传统智慧与技艺的传承受阻。传承人老龄化、家族式传承的束缚，以及较长的制

作周期，进一步阻碍了非遗文化的传承。在技艺传授过程中，传承人需克服时间紧迫、经济压力及社会

变迁的多重挑战，难以完整传递其深厚的知识与宝贵经验，使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消失或内涵淡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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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乡村教育振兴视角下知识产权保护的纾解方略 

5.1. 加强知识产权教育 

将知识产权知识纳入乡村教育体系，提升师生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要进一步加大法治宣传力度，

帮助民众建立起农村文化资源知识产权意识。尤其是要针对各地区的文化工作者，定期组织知识产权相

关的座谈会知识讲座与法律援助活动，改善他们对农村文化资源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按照不同地区的发

展程度与受众特点，合理利用各类传媒，如广播电视、短信、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社交网站等推广宣

传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并在典型案例发生时及时整理内容推送，引导民众进一步关注农村文化资源的保

护与生存情况，了解农村文化资源潜在的经济价值与传承必要，从而对农村文化资源给予必要的重视与

尊重，对知识产权的神圣性有所敬畏，在乡镇形成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6]。东吴镇中的木艺作品，

作为学生创造力的结晶，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融合的产物，其著作权理应得到明确的保护。为

了防止未经授权的复制与传播，保障创作者及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学校需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积

极为学生作品申请著作权登记，并加强知识产权法律教育，培养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5.2. 完善法律服务体系 

在推进乡村振兴这一全国性战略的过程中，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通常会采取立法措施来将其稳

固确立，从而为战略的实施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石。当前，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为非遗

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仍需进一步完善以增强其可操作性[7]，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建立知识产权法律

服务机构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机构可以为非遗传承人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一方面，要细化非遗知识产

权的界定和保护范围，明确非遗作品、技艺、品牌等在不同场景下的权益归属和侵权责任。另一方面，

要加强非遗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和司法保护，建立健全侵权预防、监测、处置和救济机制，确保非遗传

承人在面对侵权行为时能够迅速获得法律支持和救济。 

5.3. 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为提升乡村教育创新成果的价值，乡村地区应搭建展示与交易平台，促进作品市场化，实现文化与经

济的双重增值。同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融合，推动其产业化发展，提升商业价值，促进文化

产业繁荣。这一融合不仅增强了非遗项目的经济可持续性，还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推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具体而言，可将非遗元素融入现代文化产品，如文创产品、文化衍生品及数字化媒体内容等，并加强传承

渠道建设，通过非遗文化节、技艺展示等活动提高公众认知与兴趣，为非遗创新成果转化创造有利市场环

境。同时，鼓励非遗传承人创新技艺，推动非遗与现代产业融合，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 

5.4. 政策支持与激励 

政府应出台一系列针对性强、操作性高的政策，明确对乡村教育中的创新成果进行法律保护，并设

立相应的奖励机制，以此激发教育工作者和乡村社区的创新活力。这些政策不仅要涵盖创新成果的产权

界定、权益保护等方面，还应包括对于创新成果商业化、市场化的支持和引导，从而确保创新成果能够

在法律的保护下，实现其应有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在此基础上，政府应鼓励政府、学校、企业和社区等

多方主体进行深度合作，共同参与到乡村教育振兴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来。这种合作模式可以充分

发挥各方优势，形成资源互补、利益共享的良性循环。 

6. 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传统农耕文明在新时代的生动展现，对于乡村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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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8]。在这一大背景下，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

仅局限于法律层面的保护，更关乎整个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立法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法理探讨的层面，

而应深入到实际执法环境中，充分理解和尊重保护对象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特征。我们需要倾听知识资源

权益主体的真实声音，确保他们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同时，借鉴国际立法的先进经验，结合本土实际

情况，不断完善和创新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为乡村教育振兴中的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更加全面和有

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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